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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  
（第 14 0 章）   

 

《2025 年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 (修訂附表 2)令》  

 

引言  
  
 在二零二五年六月十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行政長官指令應根據

《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第 1 40 章）（ “《條例》 ”）第 12 ( 2 )條作出載於
附  件 A 的《20 25 年飛機乘客離境稅條例 (修訂附表 2 )令》（“《修訂令》”），
以擴大豁免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離境稅”）的乘客的範圍。  

 
 
理據  
 
增加離境稅和持分者意見  
 
2 .  香港是國際航空樞紐。在客運服務方面，香港國際機場連接約 15 0 個目
的地，包括約 9 0 個國際目的地。在二零二四年，香港國際機場為全球約 5  3 00
萬名旅客提供服務，包括 1  10 0 萬名航空轉機及過境乘客，以及約 6 0 0 萬名多
式聯運轉機乘客 1。由於吸引轉機乘客的能力是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際航空樞紐

進一步發展的關鍵，政府及香港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 ”）一直推行多項措施，

                                                 
1  這些乘客為以飛機以外的其他方式抵達香港，然後於當天或下一天乘搭飛機離港的乘客，以及
其相反情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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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擴展航空網絡、加強香港國際機場與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的多式聯
繫和發展香港國際機場為機場城市，以吸引更多轉機旅客使用香港國際機場。  

 
3 .  根據《條例》第 3 (1 )條，每名擬在機場 2乘搭飛機離開香港的乘客，均

須在登上飛機前繳付附表 1 所列的離境稅。《條例》第 1 2 條訂明列於附表 2 的
部分類別人士可獲豁免繳付離境稅，包括 1 2 歲以下的乘客、直接過境乘客、轉
機過境乘客、於同一天乘搭飛機抵達和離開香港的乘客、乘搭車輛經港珠澳大

橋或乘搭船舶抵達香港國際機場，其後乘搭飛機離開香港並在離開香港前的所

有時間均停留在限制區內的乘客等。  

 
4 .  二零二五至二六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自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起將離

境稅由每名乘客 1 20 元增加至 2 00 元。立法會於二零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通過

《20 2 5 年飛機乘客離境税 (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以落實這建議。  

 
5 .  自公布增加離境稅的建議以來，政府一直與相關持份者溝通，包括機管

局、主要航空公司和旅遊業界，聆聽他們的意見。雖然我們認為建議的離境稅

增幅只佔市民和旅客的整體出行開支很小部分，對飛機乘客的影響輕微，但部

分持份者擔心可能會影響香港國際機場的競爭力，尤其是現行《條例》只豁免

於同一天抵達和離開香港的飛機乘客繳付離境稅，增加離境稅的建議可能會減

低轉機乘客使用香港國際機場的意欲，特別是那些因航班時間安排而未能於同

日離港的乘客，以及來自大灣區對價格較為敏感的多式聯運轉機乘客。為鞏固

香港國際機場作為航空樞紐的優勢，持分者希望政府能考慮放寬 “同一天 ”的要
求，豁免過夜的轉機旅客繳付離境稅，以及考慮擴大現有豁免範圍至經由陸路

及海路管制站抵港的轉機旅客，以吸引更多來自大灣區的乘客使用香港國際機

場轉機。  

 
擬議豁免  
 
6 .  經考慮持分者的建議，我們建議修訂《條例》附表 2，以擴大相關豁免
至涵蓋  -   

                                                 
2  根據《條例》第 2 條，「飛機」的定義包括定翼式或旋翼式飛機，而「機場」包括港澳碼頭直
升機場。因此，於港澳碼頭直升機場乘搭直升機離開香港的乘客須於離境前繳付飛機乘客離境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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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於某日乘搭飛機抵達機場，然後於當天或下一天乘搭飛機離境的乘客
（即最多四十八小時）（“航空轉機豁免方案”）﹔及  

( b )  於某日以乘搭飛機以外的方式經過出入境檢查抵達香港，然後於當天或
下一天於機場乘搭飛機離境的乘客（即最多四十八小時）（ “多式聯運
轉機豁免方案 ”）。我們將加入豁除條文，以防止個別人士刻意在短時
間內往返香港至內地或澳門以符合豁免離境稅的資格。  

 
7 .  航空轉機豁免方案較一些鄰近機場豁免在 2 4 小時內離境的飛機乘客更
為寬鬆，而多式聯運轉機豁免方案將肯定我們以整個大灣區作為主要服務市場

的承諾，特別是香港國際機場的處理量隨著三跑道系統的啟用獲得提升。我們

預計建議有助吸引更多乘客使用香港國際機場，因而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

紐的地位。轉機旅客在逗留期間的酒店住宿及本地消費，可為經濟帶來裨益。

機管局估計建議每年會帶來約 14 億元的正面經濟影響。  

 
8 .  至於上文第 6 (b )段提及的多式聯運轉機豁免方案下的豁除條文，我們建
議在航班離境當天或前一天曾以飛機以外的方式經過出入境檢查離開香港的多

式聯運乘客應被豁除。我們認為在航班離境前的短時間內（即最多 4 8 小時）頻
繁出入香港，有理由顯示這些乘客並非通常居於內地或澳門而選擇使用香港國

際機場轉機的人士。這類航空乘客不應受惠於多式聯運轉機豁免方案。  

 
離境稅退款機制  

 
9 .  現時，航空公司的票務系統會自動豁免合資格的航空轉機乘客繳付離境

稅。如票務系統因某些原因 3未有豁免，合資格的旅客可透過網上、郵遞或在香

港國際機場的退款櫃檯向民航處申請退款。民航處現時委聘承辦商處理這些申

請，在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共處理了約 16  00 0 宗。因應豁免準則擴大以涵蓋多
式聯運乘客，我們計劃委託機管局日後一站式處理所有合資格乘客的退款申請

                                                 
3  大部分個案涉及乘客於不同航空公司預訂抵港及離港航班。離境航班的航空公司的票務系統或
許無法識別他們屬於符合豁免資格的轉機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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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現時由民航處承辦商處理的申請）。機管局將設立新的電子程式供乘客

申請在機場獲取現金退款，或以其他方式（例如信用卡和電子支付平台 4）退款。  

 
1 0 .  機管局會開發一個與入境事務處數據庫連接的系統，根據上文第 6 (b )段
所載準則，查核申領退稅的旅客是否符合資格。  

 
生效日期  
 
1 1 .  由於經濟情況波動和區內機場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我們認為應盡快落實

建議，以鼓勵更多乘客經香港轉機。考慮到航空公司和直升機公司須就航空轉

機豁免方案調整其票務系統，而機管局亦須為優化的離境稅退款機制開發適用

於所有合資格乘客的資訊科技系統，我們建議兩項豁免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

連同增加離境稅一併生效。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或之後抵達香港並符合建議

準則的乘客將可獲得豁免。  

 
 
其他方案  
 
1 2 .  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條例》第  12 ( 2 )條作出命令是落實上述
建議的唯一方法。除此之外，並無其他方案。  

 
 
《修訂令》  
 
1 3 .  《修訂令》修訂《條例》附表 2，以  –  

( a )  延伸離境稅豁免至符合以下說明的乘客  —  

( i )  由香港以外的地方乘搭飛機抵達機場，而該飛機是預定在二零
二五年十月一日或之後的某日飛抵機場的；及  

( i i )  於其後乘搭飛機離開香港，而該飛機是預定在該日的翌日飛離
機場的﹔以及  

                                                 
4  乘客可能需要承擔信用卡和電子支付公司收取的少量行政費用。行政費用因不同的電子支付公
司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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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  豁免符合以下說明的乘客，使其無需繳付飛機乘客離境稅  — 

( i )  於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當日或之後的某日，以乘搭飛機以外的
方式，經過出入境檢查進入香港；  

( i i )  於其後乘搭飛機離開香港，而該飛機是預定在該日或該日的翌
日飛離機場的；及  

( i i i )  在乘搭 (b ) ( i i )節所述的飛機離開香港之前，沒有在該飛機預
定飛離機場的日期（ “預定離港日 ”），或預定離港日的前一
日，以乘搭飛機以外的方式，經過出入境檢查離開香港。  

 
 
立法程序時間表  
 
1 4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三日  

 將《修訂令》提交立法會進行

先訂立後審議程序  
二零二五年六月十八日   

 《修訂令》的生效日期  二零二五年十月一日  

 
 
建議的影響  
 
1 5 .  根據二零二四年的航空客運統計數字，兩項擬議豁免每年可惠及約

8 3  萬名航空轉機乘客和 25 0 萬名多式聯運轉機乘客，政府每年收入可能減少約  
6  億 7  00 0 萬元 5。二零二四至二五年度離境稅的收入約為 23 億元，而建議增
加離境稅可帶來每年約 1 6 億元的額外收入。  

                                                 
5 包括航空轉機豁免方案下的 1 億 7 000 萬元和多式聯運轉機豁免方案下的 5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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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  儘管對稅收有影響，但建議預期將帶來正面的經濟效益。建議對經濟的

影響載於附件 B。  

 

1 7 .  機管局會承擔設立退款機制的一次性支出和機制的經常性開支。政府亦

會從現時支付民航處承辦商的每年撥款中，調撥約 20 0 萬元為機管局提供經常
財政資助。  

 

1 8 .  建議對公務員、環境、家庭、性別議題或生產力沒有影響。除了附件 B
相關段落所述對經濟的影響外，建議對可持續發展亦沒有影響。建議符合《基

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修訂令》不會影響《條例》的現有約束力。  

 
 

公眾諮詢  
 
1 9 .  如上文第 5 段所述，自公布增加離境稅的建議後，我們一直與相關持份
者（特別是航空及旅遊業界）溝通。經考慮他們的意見後，我們在二零二五年

四月八日的《條例草案》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公布航空轉機豁免方案，並在二

零二五年四月二十八日的第二次會議上承諾進一步研究多式聯運轉機豁免方案

的細節，以期盡快落實。立法會議員普遍支持兩項放寬措施。  

 
 

宣傳安排  
 
2 0 .  我們將在二零二五年六月十一日發出新聞稿。我們會安排發言人回應傳

媒和公眾查詢。  

 
 

查詢  
 
2 1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請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首席助理秘書

長 (庫務 )曾曉彤女士 (電話：2 81 0  2 37 0 )或運輸及物流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馬富威
先生 (電話：35 09  8 19 4 )聯絡。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運輸及物流局  
二零二五年六月  

  B    



      

附件 A 
 



      

 



      

附件 B 

 

建議對經濟的影響  

 

 建議可吸引更多轉機乘客使用香港國際機場，並有助挽留現行法

例所提供的豁免無法涵蓋的轉機旅客。由於會有更多轉機旅客在逗留期間

在酒店住宿和於本地消費，因此建議的放寬亦可帶動本地經濟。  


